华中农业大学2026年思想政治辅导员招聘公告
华中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现公开招聘思想政治辅导员，其中以博士学位引进的人员实行年薪制（年收入不低于25万元）。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本次招聘思想政治辅导员不超过16名。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中共（预备）党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有较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2.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认同华中农业大学精神和价值追求。
3.学业基础扎实，训练有素，具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的宽口径知识储备及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潜力。
4.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调查研究能力，以及开展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工作的能力。
5.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为人正直，敢于担当，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抗挫、抗压能力。
6.应在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之间取得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各阶段均为统招并具有学历学位，不含定向，以证书时间为准）。
7.学习成绩优秀（须提供所在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出具的课程成绩单），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在425分以上或TOEFL、IELTS等同等水平，具有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
8.截至2025年12月，具有1年及以上的主要学生干部经历（须有所在单位校团委或基层党委出具的任职证明）。
（二）招聘岗位
	岗位类别
	招聘数量
	岗位职责
	具体条件

	专职辅导员A岗
	9
	负责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优先考虑；
2.专业不限；
3.入住学生宿舍。

	专职辅导员B岗
	6
	负责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优先考虑；
2.农学、生命科学类专业；
3.入住男生宿舍。

	专职辅导员C岗
	1
	负责少数民族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
	1.精通维吾尔语和汉语的维吾尔族；
2.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
3.专业不限；
4.入住学生宿舍。


（三）限制报考条件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能报考
（1）现役军人。
（2）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和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2）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吸毒人员、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有学术不端等不良行为的人员。
（3）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被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尚在禁考期内的人员。
（4）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报考的其他情形的。
三、招聘程序
1.个人申请。
（1）招聘系统于2026年1月5日开放，应聘者请于1月19日18:00前登录系统完成线上报名，逾期不再接受报名。网址：http://rs.hzau.edu.cn/zhaopin/，登录网站注册后进入招聘系统，查看“应聘须知”了解报名流程，在“招聘职位”中选择相应岗位进行职位申请。应聘人员只能选择一类岗位报名，不得同时应聘多个岗位。
（2）请将报名表（签字盖章版）及其他应聘材料电子版等放入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命名为“应聘岗位类别+学校+姓名”并生成压缩文件作为附件材料进行上传，压缩文件总大小不超过20MB。应聘人员报名时，须认真阅读招聘启事及岗位要求，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未按要求填写应聘信息或缺少主要应聘材料者无法通过资格审查环节。
（注意：在招聘系统中填写报名信息后先选择“保存简历”，不要提交，返回“我的申请”界面，再选择“打印简历”输出报名表电子版并打印，按要求签字盖章后进行扫描，和其他材料一同打包上传。）
（3）其他应聘材料包括：
①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②各学习阶段学历学位证明材料（学历学位证书，或学信网、学位网查询证明，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就业推荐表》；已取得国（境）外学历者需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将在要求时间内毕业者须在入职时提供相关证明）、全职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③课程成绩单（所在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出具）、外语水平证明；
④学生干部证明、主要获奖证书、代表性成果等相关材料；
⑤近期个人生活电子照（全身照1张）。
2.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将贯穿招聘录用全过程，学校根据招聘条件对应聘者提交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招聘条件者，一经查实，终止考核流程或不再录用。
3.学校考核。学校组织资格审查通过人员进行考核，包括初试、笔试、面试等环节，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考察应聘者的思想状态、理论知识、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综合素养等，根据每个环节成绩按照一定比例择优选取应聘人员进入下一环节。
4.政审。政审合格后报学校审批。
5.学校审批。经学校审批确定拟录聘人选，并在华中农业大学人力资源部网站公示。
6.办理聘用。拟录聘人选进行体检、心理测试，通过后办理聘用手续。
四、其他说明
1.学校考核安排和录用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华中农业大学人力资源部网站（https://rsc.hzau.edu.cn/）陆续发布，请应聘者注意关注，具体以通知为准。
2.应聘者如有在华中农业大学任职（含退休）的配偶、直系、三代内旁系亲属、近姻亲关系，须在报名表中如实填报。
3.本次招聘的辅导员享有行政职务、管理职员职级、专业技术职称“三线晋升发展”通道，是学校建设高水平管理干部队伍和思想政治专业技术队伍的生力军、后备军。
4.录聘人员为学校正式职工，首聘期为4年，首聘期内缴交企业职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教职工工会福利、校内各种奖励、子女入托入学、子女统筹医疗等福利待遇。首聘期满，学校将进行首聘期考核，考核通过后依程序纳入事业编制管理。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老师，联系电话：027-87285113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1号华中农业大学人力资源部
邮政编码：430070

                                       华中农业大学
                         2025年12月31日

